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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一 些 商 家 为 招 徕 顾

客，绞尽脑汁在店名店招上做文

章：有的滥用谐音字、肆意篡改成

语，更有甚者为突出个性，以低俗

暴力作噱头，这些“奇葩”店名店

招，让人直呼“辣眼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

定，广告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和含有淫

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

内容。《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

九条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有损

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和文

字，不得含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

或者误解的内容和文字。《个体工

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也规定，

个体工商户名称不得含有有损于

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和文

字，不得含有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

内容和文字。从法律角度说，商家

使用“奇葩”店名店招，实质上是一

种违法违规行为。

既然我国法律早就有禁止性

规定，那“奇葩”店名店招为何还会

屡屡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

业登记注册线上审核系统存在短

板甚至漏洞。比如，如果企业登记

注册名称中含有“霸王”二字，系统

会提示“违反企业名称禁限用规

则”，但单独使用“霸”字，则能通过

系统的审核；“榴芒”“饭醉”等谐音

也能够通过系统的审核。此外，根

据《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不使

用名称进行登记，这就给一些想在

店名上动歪脑筋的商家留下了打

擦边球的操作空间。

店名店招，体现着一座城市的

文明程度。规范店名店招，是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辣

眼”店名屡屡出现的事实却告诉人

们，在这方面，相应的法规、手段等

还不够精细。清理“辣眼”店名，还

需监管多“长眼”——既要睁大监

督之眼，对“辣眼”店名进行全面整

治，又要主动自我审视，不断完善、

细化相关法规和举措。如此，才能

让店名店招真正成为一道“养眼”

的风景。

（据《河北日报》）

近年来，屡屡出现各种“奇葩”

的店招，不断“刷新”着大众的文化

认知。“奇葩”店名何以屡禁不止？

深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在作

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个别

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刺激消

费，别出心裁，用“奇葩”店名来吸

引大众的眼球。殊不知，这种不规

范、恶俗的店名不仅会影响经营者

的自身形象以及城市文明形象，而

且对于当地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习

惯、价值观念培养等也会产生一定

负面影响。虽然商家是为了追求利

益，但是也应该道义先行，这里的

道义指的是不仅有法律的约束，还

有社会文明的要求。

众所周知，无论门店招牌还是

企业商标，都是商家为占领市场、

赢得竞争、推销产品而推出的广

告，其初衷是博取眼球、强化记忆

和招揽顾客，追求创意本无可厚

非，但市场主体为自家店铺取名，

直接关乎商家信誉、经营形象及社

会观瞻、民众感受，体现一座城市

的文明程度。店名文化是一个地

域、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所特有

的人文精神，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

面面。店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

象，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招牌，

更是一种文化底蕴。当今社会，我

们都推崇和谐文明的社会文化，倡

导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但有些商家

总是不顾社会效益，用“奇葩”店名

夺人眼球、哗众取宠，这样的店名

不仅会降低城市品位，还会扰乱社

会经济秩序，助长社会不正之风。

因此，面对层出不穷的“奇葩”

店名，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规，将商

家取名行为限制在合理范围；另一

方面，教育广大商家诚信经营、守法

经营，少在稀奇古怪的店名上动心

思，多在提高服务质量上用力气；市

场监管部门应及时“亮剑”，做好常

态化监管，依据相关法规制度积极

宣传，引导更多经营者从细节入手

规范经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统一。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严

肃查处那些不文明、不合法的商家，

捍卫城市文明，净化社会风气。

事实上，我国语言文化博大精

深，店铺名称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

之处。商家如果能巧妙利用语言的

谐音，可以令店名更具有文化意

味，博人眼球。结合时代元素和文

化特色的店名到何时都会起到良

好的宣传效果，谐音取名自然也可

“发扬光大”，但却是应当体现助推

社会良好风尚的奇思妙想，而不该

剑走偏锋地热衷于一“污”成名的

短期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有悖社

会公德的店名往往会适得其反，因

此应该被画上休止符。

总之，店名文化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历史的

积淀，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

光彩。因此，宣传积极向上的城市文

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商家的营销

和宣传手段新颖可以，但一定要符

合规定。商家只有增强法律意识，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再加上监管部

门的常态化监管，才能将哗众取宠

的低俗店名扼杀在摇篮之中。

如今，走上街头，林林总总的商

铺店名是一大“风景”。诚然，一个好

的店名，能迅速拉近消费者与店主

的距离，让消费者产生印象，进而促

成消费可能。好的店名是促成陌生

顾客上门的一大“诱因”，很多店铺

都在店名上下足了功夫，“名”不惊

人死不休，在“新”“奇”“特”上做文

章，促成了“奇葩”店名产生。

“奇葩”店名常见使用手段就

是谐音，诸如“饭醉分子”“百衣百

顺”之类；常见的指向为挑逗性、暗

示性，商家无不是利用了潜在消费

者的好奇心和猎奇欲，以期达到营

销产品的目的。

店名是店主营销理念的外化，

也是商家思想意识的外化。在当今

社会市场竞争激烈、商品同质化较

高、进入买方市场、利润微薄的大前

提下，商家浮躁的心态，急于求成的

营销焦虑，应该是“奇葩”店名的产

生根源。有部分商人想通过“奇葩”

店名吸引顾客，增加客流，提高收

益。这样的做法，类似武侠小说中快

速提高内力的“秘籍”，短时间内可

能有效，却会影响后续的发展。可以

说，商家文化素质的参差不齐、先进

营销理念和手段的缺失，也是造成

“奇葩”店名的原因之一。

此外，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消费者对消费的需求更为多元、对

不同层次的服务和产品都有需求，

恰好是这样的需求，又被处于焦虑

之中的商家敏锐地“抓住商机”，主

动迎合，善于暗示，急于满足消费

者的心理预期。适当满足和迎合消

费者，本无可厚非，毕竟“顾客是上

帝”，但这种满足应该建立在产品

质量过硬、服务热情周到等核心竞

争力之上。

同时，商业本就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人精我快，人快我廉”的

竞争模式，尽力使其“稀缺”，消费

者感到新鲜有趣，才有卖点。试想，

当大家都朝着“奇葩”店名使劲儿

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内涵丰富的店

名出现，对消费者来讲，就是新鲜

有趣的，何尝不是一股“清流”？

根据调查显示，响亮、文明的

店名也会促进回头客的产生，也便

于顾客与亲朋好友分享，提高顾客

的回头率。退一步讲，当顾客在给

亲朋好友推荐店名时，如果说“走

啊，去饭醉团伙聚一下”，这样的对

话难免让人尴尬。

店名是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

也是文明传播的窗口和外在体现。

对店名的管理和引导，应该被全社

会重视起来。社会要积极引导，有关

部门要加强监管，商家本身也要加

强营销策略等的学习，共同打造文

明雅致的店名，促进品牌的形成。

店名、招牌是商

家的脸面，但也是城

市精神文明的一扇

窗口，是城市形象的

有机组成部分，反映

的是一座城市的文

化品位。这决定了商

家的店名除了要合

法合规之外，还应该

要符合公序良俗。

一直以来，商家

为了凸出个性，招揽

顾客，往往会选用与

众不同、让人耳目一

新的店名，这本身是

正常的现象，并无不

妥。但有一些商家为

了能在短时间内提

高 知 名 度 ，引 起 轰

动，往往为店名绞尽

脑汁，打起歪主意，

使用一些“雷人”、低

俗 的 店 名 ，制 造 噱

头，博人眼球。比如，

使用类似于“榴芒一

刻”“饭醉团伙”等谐

音字词。

商家使用“奇葩”

店 名 ，有 悖 公 序 良

俗，不仅拉低了城市

的文化品味，也饱受

社会的诟病。从法律

角度来看，商家使用

“奇葩”店名，实质上是一种违法违

规行为。《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个体工商

户名称不得含有违反社会公序良

俗的内容和文字。

可见，禁止使用“奇葩”店名，

并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不是小题大

做，更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对长期

以来使用错误、不法店名现象进行

必要的纠正，属于依法执法行为，

最终目的是要让商家在店名使用

上，回归到法律和道德轨道上来。

从治本之策上说，市场监管等

职能部门在对企业、个体工商户登

记注册、店名申请时要严把审核

关，不能等到满大街都是“奇葩”店

名时，才着手治理。另一方面，要完

善处罚条款，配套处罚机制，为执

法、处罚提供法律依据。对擅自改

变核准登记名称以及违法违规使

用“奇葩”店名的商家，要予以相应

的处罚，不能让这类行为处于零成

本状态。同时，也应当畅通投诉举

报机制，方便和奖励市民举报“奇

葩”店名。商家起店名、设计招牌不

能太过任性，必须恪守法律和道德

底线。

近年来，随着新兴行业、网络词

汇的出现和广泛传播，各种“奇葩”

店名、恶俗搞怪店名越来越多地被

商家“青睐”，有些是依靠谐音字、

词躲避了企业名称禁用规则，但使

用场合或产品与其并不匹配，让人

哭笑不得；有些是打着法律的擦边

球，内容低俗，不仅有违公德，而且

让人看了后尴尬不已……笔者以

为，这些“奇葩”店名，不仅不能帮

助经营者实现“开门红”，甚至还可

能因为违反规定而遭到监管部门的

“亮剑”。

如今，随着商品经济竞争的日

益激烈，个体工商户的注册门槛也

随之降低，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和

类别的更新换代也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速度。走在街头，大大小小的

店铺令人眼花缭乱，而要想在众多

同行中脱颖而出、吸引客户，店名

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创意新颖、

有趣响亮的店名或商标，会让人印

象深刻、眼前一亮，成为成功经营

的第一步。

但正因如此，取名就更不能随

意了。笔者以为，无论是出于缺乏

了解的无意为之，还是纯粹为了博

取眼球而制造噱头，一旦违反了规

定的红线，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

线，终将会在人们的嘲讽和指责中

默默收场。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以汉字

和词语命名店名，尤其是借助同

音不同字的“双关”谐音，既是商

业招牌，也是文化符号。除应具有

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市场功

能外，亦应具有促进我国文化建

设发展的社会作用。但由于目前

的市场监管还不够完善，所以一

些不合适的谐音字 、词成为了禁

用规则之下的漏网之鱼，一旦相

关的工作人员把握不准，“奇葩”

店名就会成功注册。

而且，有些“奇葩”店名明显带

有不正确的价值观，传播的信息有

害无益，因此，必须要及时清理。除

了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惩罚

机制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名称登记

系统的禁用规则，从源头上过滤违

反规定或公德的不良名称用词，净

化市场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引导

商家运用正确的营销方式，对店名

有个正确的认识，可以有创意，但

不能没有底线，可以巧用谐音、典

故，但不能恶搞和山寨，要知道，有

的底线不能触碰。（据河北新闻网）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市旅游住宿业将不主动提

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

日用品。违者将依法处罚，市民

游客也可以举报。对于酒店而

言，停止向顾客免费提供一次性

洗漱用品，一方面可以节约不少

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做到绿色

环保，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但对

不少顾客而言，使用酒店免费的

一次性洗漱用品，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或依赖，一时半会儿难说再

见。如果酒店停止提供这些服

务，会给一些顾客带来麻烦，导

致顾客产生不满情绪。对此，您

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吗？欢迎大家

来稿与我们交流。

如果您还有其它的关注点，

欢迎告知我们，我们将根据关注

点的热度进行策划。

邮箱：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征稿启事

对有损文明的

请别拿低俗当卖点
丁兆永

“奇葩”店名折射出的营销焦虑
王立坤

“奇葩”店名非创意
“吸睛”也应有底线

邵海燕

清理“辣眼”店名
还需监管多“长眼”
贾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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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霸街头”“饭醉团伙”……近

日，一批江西省的“问题”店名、“奇葩”店

名被禁止使用。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对

全省不规范的市场主体名称进行排查核查，对违反

公序良俗的名称，应当按照名称登记管理有关规定责

令限期办理名称变更。

这不是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次向“奇葩”店名“亮剑”。

近年来，上海、杭州、内蒙古等地都曾掀起过此类行动。

一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店名上大做文

章。不可否认，这些标新立异的店名确实能够加深

顾客的印象，但难免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观。本期，我们就来

看看大家对此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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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奇葩”店名说““不不””
编
者
按


